
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(配合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
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)（第二階段）案

重新公開展覽說明會

桃園市政府

112年5月26日



計畫緣起

• 全路廊地下化全長約17.95公里，其中桃園段約15.83公里。

• 平面鐵軌及3處既有車站地下化；新增4處地下通勤車站。

• 109年行政院核定地下化綜合規劃報告，預計120年全線完工通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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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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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:取得鐵路地下化工程所需用地及沿線兩側公保地

• 取得鐵路地下化工程（包含永久軌與臨時軌範圍）所需用地。

• 鐵路地下化範圍路段兩側公共設施用地一併取得整體規劃，擴大鐵路地下化
建設效益。

第二階段:車站及周邊地區都市機能調整

• 為利車站站區未來多元開發營運，界定車站站區範圍，變更為車站專用區。

• 配合鐵路地下化車站周邊都市機能再造、站區環境意象塑造等構想，檢討車
站周邊閒置土地，納入整體開發規劃轉型。

永久軌及兩側公設用地部分已於110年6月發布實施
臨時軌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發布實施

112年2月21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28次大會修正通過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



都市計畫辦理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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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

• 本案辦理歷程

– 自108.03.21 起公開展覽30天

– 108.12.30 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43次會議審議通過

– 109.07.28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3次大會(第一階段)通過

– 109.09.02 重新公開展覽30天(第一階段)

– 110.06.30 第一階段公告實施

– 112.02.21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28次大會(第二階段)修正通過

• 依決議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，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– 自112.05.15 起於桃園都市發展局、桃園區公所、中壢區公所與有關里辦
公處公告欄公開展覽30天

– 112.05.26辦理公展說明會

• 112.05.26(上午)10:00桃園區公所 • 112.05.26(下午)14:30中壢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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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例

新增編號變7案

變7

•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

– 本次與前次公展差異1處，新增變7案(車站專用區變更為
鐵路用地)

變1(鐵變車專)
(與原公展內容相同)

變6(住、倉、鐵變道)
(與原公展內容相同)

桃
鶯
路
20
m

變1：配合臺鐵桃園段地下化計畫建設需求，變更所需範圍為車站專用區。
變6：配合路幅寬度（20M）變更為道路用地。
變7：配合鐵路地下化工程所需用地之必要性及急迫性，變更部分車站專用區為鐵路用地。



重新

公展

編號

原公

展編

號

位置

變更內容(公頃)

變更理由 備註
原計畫 新計畫

變7 -

桃園

車站

西北

側

車站專用區

(0.04)

鐵路用地

(0.04)

一.依據交通部鐵道局北部工程處111年4月19日鐵道北土

字第1110002317號函，未來鐵路地下化桃園車站用地

範圍考量地下結構體、地上構造物、地面層景觀、土

管規定、工區現況完整性等因素，爰桃園車站西北側

現行私有車站專用區土地係屬工程必要範圍。又既有

排水箱涵於桃園車站主體工程標開工後即須辦理遷移

作業，本變更範圍具有取得之急迫性。

二.考量本變更內容係屬未來鐵路地下化桃園車站工程必

要範圍且具取得急迫性，爰由車站專用區變更為鐵路

用地，由需地機關取得土地。

7-1-1

車站專用區

(0.0039)

鐵路用地

(0.0039)
7-1-2

• 本次再公展內容與108年公開展覽內容之差異

新增編號變7案

公開展覽方案 再公開展覽方案

車站專用區 車站專用區

變7-1-2
車專變鐵
(0.0039)

變7-1-1
車專變鐵
(0.04)

6

鐵 鐵兼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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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後都市計畫

圖例

變7

• 變更後桃園市都市計畫示意圖

變1

變6



實施進度及經費來源

• 實施進度及經費來源表

– 土地取得方式採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

– 經費來源由桃園市政府、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，預定於120年完工

項目
面積

(公頃)

土地取得方式
開發經費

(億元)

主辦單位
預定完

成期限
經費來源

協議價購、

一般徵收
撥用 市地重劃 其他

地上物拆遷補償、

用地取得費用
工程費

變6案
道路
用地

0.0026 ✓ ✓ - 0.0001
桃園市
政府

120年
主辦單
位編列
預算

變7案
鐵路
用地

0.0439 ✓ 0.54 - 交通部 120年
主辦單
位編列
預算

註1：本表所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，得依預算編列及實際計畫執行情形酌予調整。
註2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，單位：公頃。



會議資訊及意見表達

• 本案自112年5月15日起重新公開展覽30天，說明會資訊如下：

•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得以書面載明姓名(單位)、地址、聯絡方
式、建議事項、位置、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，向本府提出建議，俾供都市
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

• 桃園市政府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• 對本案有任何疑問，歡迎來電洽詢：

–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科：

(03)3322101#5230 李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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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展資料下載QRCODE

場
次

車站 行政區 時間 說明會地點

1 桃園站 桃園區
112年5月26日
上午10點整

桃園區公所 4 樓大禮堂

(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7 號)

2 中壢、內壢站 中壢區
112年5月26日
下午2點30分

中壢區公所地下室大禮堂

(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 號)



會議資訊及意見表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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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地點及電話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

電話：(03)332-2101#5230

填表時請注意：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（本意見表請勿裁開）
二、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三、請檢附建議位置圖、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。

公民團體對 案意見表

陳情位置

土地標示： 段 小段 地號

門牌號碼： 區 村(里) 鄰 路(街)       段 巷
弄 號 樓

陳情理由

建議事項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• 陳情位置位於變更範圍內與原公展範圍差異部分，本府將受理並錄供內政部
都委會審議；其餘照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內容辦理。



土地徵收作業說明

• 土地徵收作業流程

勘選用地

現地勘查

公聽會（聽證）

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許可

公益性、必要

性先行報告

都計變更、非

都使用分區及

使用地變更

用地範圍分割

測量調查用地

資料

協議取得
書面通知

陳述意見

徵收補償市價

查估預備作業

土地改良物

勘估

申請徵收
內政部

土徵小組審議

徵收核准、公

告及通知

發放補償費

/存入保管專戶

囑託

所有權移轉

需用土地人辦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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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徵收救濟程序—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

• 權利關係人對於第18條第1項之公告事項有異議者，得於公

告期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。該

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，並

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。

• 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，得於公告期間屆滿

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提出異議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

即查明處理，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。

• 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，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

果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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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補償地價之查估程序

•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，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辦理補償，
而該市價係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4條規定程序辦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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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補償地價之查估方法

• 依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」規定，主要是先選取比

準地，並以「排除非正常交易價格」下的土地單價為基礎，

經過價格日期、區域因素、個別因素等條件比較修正後求

取，盡可能的以接近該區交易的市場行情為主。

• 至於「公共設施保留地」，因為無法正常利用，所以其交

易價格都很低，屬非正常的交易行情，政府為保障公設保

留地的法定補償，規定需以「毗鄰各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

市價」作為其市價，也就是說，要瞭解公設保留地之市價

情況，可由周遭土地「各使用分區土地的平均交易價格加

權計算」即可做初步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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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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